附件2

公共数据资源授权运营单位评审标准

	
	评审内容
	评审标准和分值
	打分

	商务部分

（40分）
	部门设置及人员配置

（5分）
	对申请单位的数据部门设置及人员投入计划进行评审：

1.申请单位设立独立的数据管理部门，职责分工明确，人员配置计划完善，得5分；

2.申请单位设立相关数据管理部门，职责分工未细化，人员配置计划含糊不清，得3分；

3.其他情况或不提供相关材料不得分。
	

	
	项目团队
(15分)
	根据供应商拟投入本项目的团队人员资质进行评审：

团队成员具有计算机专业人员，每提供一人得2分；团队成员中具有计算机相关证书的，每提供一人得2分，本小项最高得15分；

注：须提供上述人员毕业证书等证明材料复印件以及响应文件提交截止前3个月内任意一个月在供应商单位购买社保的证明材料复印件，如依法免税或不需要缴纳社会保障资金的，提供相应证明材料。上述资料加盖供应商公章，不提供不得分。
	

	
	项目

业绩

(20分)
	2023年1月1日至今（以合同签订日期为准），供应商承接过相关项目业绩（信息化建设项目、数据基础设施、数据处理、数据经营、信息网络安全）的，每提供1项得2分，本小项目最高得20分；
注：供应商须提供项目上述合同复印件并加盖供应商公章作为证明材料，不提供不得分。
	

	技术部分

（60分）
	数据全流程管理体系

（15分）
	对申请单位的数据运营全流程（包括但不限于数据编目、数据申请、场景开发、产品经营、数据安全等）管理制度体系进行评审：

1.数据运营全流程管理制度体系及配套措施完善，可执行性强，得15分；

2.数据运营全流程管理制度仅覆盖核心流程，可执行性一般，得10分；

3.数据运营全流程管理制度未覆盖核心流程，可执行性差，但内容较为完整、全面，得5分；

4.其他情况或不提供相关材料不得分。
	

	
	公共数据开发运营方案

（15分）
	对申请单位提供的公共数据授权运营方案的针对性、全面性、合理性等方面进行综合评价：

1.方案符合咸安区实际情况，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内容完整、全面，包含但不限于平台能力、数据服务能力、重点应用场景、运营情况披露计划、运营生态培育等内容，得15分；

2.方案基本切合咸安区实际情况，具有一定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内容较为完整、全面，包含但不限于平台能力、数据服务能力、重点应用场景、运营情况披露计划、运营生态培育等内容，得10分；

3.方案对咸安区实际情况把握不到位，可操作性较差，但内容较为完整、全面，得5分。

4.其他情况或不提供相关材料不得分。
	

	
	公共数据开发场地（10分）
	根据供应商提供的公共数据开发场地相关证明材料、场地设计图、具体资产位置，从场地合规性、规模与配套设施三方面评审：

（1）能提供完整的场地使用证明（不低于3年）、详细场地设计图（标注功能分区、设备布局）及完善设施清单，场地面积不低于500平方米且主要用于公共数据开发运营，得10分；

（2）能提供场地使用证明（租赁期限1-3年）、基础场地设计图及基本设施清单，场地面积300-500平方米且以公共数据开发运营为主要用途，得7分；

（3）仅能提供简单场地使用说明、简易设计草图，场地面积不足300平方米且为临时或共享使用，得5分；

（4）其他情况或不提供上述证明材料，不得分；

注：所有证明材料须提供复印件并加盖供应商公章，不提供不得分。
	

	
	数据安全制度

（10分）
	申请单位要保障公共数据接入的环境和条件，并且有完善的数据安全保障制度进行评审：

1.提供的数据安全管理制度全面，数据分类分级、数据脱敏、数据防泄漏等运营机制完备，得10分；

2.提供的数据安全管理制度有基础权限管理，但缺少数据分类分级、数据脱敏、数据防泄漏等运营机制，得7分；

3.提供的数据安全管理制度不完善，但内容较为完整、全面，得5分；
4.其他情况或不提供相关材料不得分。
	

	
	安全应急处理方案与能力

（10分）
	对申请单位提供在维护数据安全、保护个人信息、保障系统安全、安全事件处置等方面的应急处理方案、组织和保障能力进行评审：

1.应急处理方案、组织和保障能力内容全面、无漏项，得10分；

2.应急处理方案、组织和保障能力内容较完整、无漏项，得7分；

3.应急处理方案、组织和保障能力内容不完整、有部分漏项，得5分；

4.其他情况或不提供相关材料不得分。
	

	
	总分：100分
	


